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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京国资〔2024〕6 号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 

关于成立第一届实验室安全督查专家组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、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3〕

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中石大京国资

〔2020〕15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完善常态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

实验室安全督查机制，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建设，加强实验

室安全隐患排查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成立第一届实验室安全督查

专家组。经学院推荐、有关部门审核、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选

聘史权等10名同志为2024-2026学年学校实验室安全督查专家，

任期两年，自发文之日起计算。成员如下： 

组长：史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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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查专家组主要工作职责：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实

验室安全工作的要求，监督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学校各项规

章制度的落实情况；根据学校的督查工作安排，完成实验室安全

定期或专项督查任务，保证对Ⅰ级实验室每周开展不少于 1 次安

全检查、对Ⅱ级实验室每月开展不少于 1 次安全检查，及时将督

查结果反馈给学校，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；收集和反映师生对实

验室安全管理的意见及建议，参与实验室安全相关工作研讨，积

极为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建言献策；指导二级单位开展实验室安

全培训教育；完成学校交办的其他实验室安全工作。 

 
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 

2024 年 11 月 4 日  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1 月 4 日印发   
 


